嘉義縣梅山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份條文修正說明

    為體恤經濟貧困家庭，配合新修正殯葬管理條例第21-1條規定，凡本鄉列冊各款各類低收入戶，免收使用管理費；另為健全納骨堂暫存骨甕與塔位變更收費制度，以及規範申用大面積墓地特別程序規定、現居外鄉欲返鄉歸宗認定方法、墓地起掘檢骨應盡義務，擬修正本條例部份條文，其修法重點分述如下：
1、 修正本鄉列冊低收入戶收費制度(第4條6款、第9條3款及第17條)
2、 特定申用墓地面積十六平方公尺者程序規定(第4條3款)
3、 明定現居外鄉欲返鄉歸宗死亡者，比照本鄉居民收費需檢具證明文件(第10、16條)
4、 修正暫存寄放骨甕期間與費用(第15條1款5目)
5、 修正塔位變更費用額度與價差衡量標準(第15-1條)
6、 修正墓地起掘檢骨後應盡義務(第26條)


嘉義縣梅山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第四條　使用本鄉傳統公墓墓地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未及八平方公尺（約二點四坪）者貳千元，但外鄉鎮民收新台幣肆仟元。
二、十二平方公尺（約三點六坪）以內者收新台幣肆千元，外鄉鎮收新台幣捌仟元。
三、十六平方公尺（約四點八坪）以內者收新台幣捌千元，外鄉鎮民收新台幣壹萬陸仟元。但本鄉第一公墓最大面積以十二平方公尺為限。
四、非示範公墓兩棺以上合葬者，依前三款級距規定，每棺得放寬四至八平方公尺。並增收新台幣壹仟元至參仟元，外鄉鎮民加收一倍使用費。
五、國軍現役軍人死亡，其隸屬部隊或遺族申請使用墓地按一至三款收費標準優待百分之五十。
六、本鄉列管低收入戶一款免費，二、三款低收入戶減收使用費百分之五十。    
	第四條　使用本鄉傳統公墓墓地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未及八平方公尺（約二點四坪）者貳千元，但外鄉鎮民收新台幣肆仟元。
二、十二平方公尺（約三點六坪）以內者收新台幣肆千元，外鄉鎮收新台幣捌仟元。
三、十六平方公尺（約四點八坪）以內者收新台幣捌千元，外鄉鎮民收新台幣壹萬陸仟元。但本鄉第一公墓最大面積以十二平方公尺為限。
    前款申用面積十六平方公尺者，應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圖說，經本所特許後，始可埋葬使用。
四、非示範公墓兩棺以上合葬者，依前三款級距規定，每棺得放寬四至八平方公尺。並增收新台幣壹仟元至參仟元，外鄉鎮民加收一倍使用費。
五、國軍現役軍人死亡，其隸屬部隊或遺族申請使用墓地按一至三款收費標準優待百分之五十。
六、本鄉列冊各款低收入戶，能提出證明文件者，免收使用費。
	修正本條第三款
為墓地有效利用避免浮濫
特定申用墓地面積十六平方公尺者程序規定
修正本條第六款
為體恤經濟貧困家庭，凡列冊低收入戶無論一二三款均免收使用費

	第九條　使用大南示範公墓或太平社區公墓、太興社區公墓及太和社區公墓之墓基收費標準如下：
一、未及八平方公尺（約二點四坪）者參仟元，但外鄉鎮民收新台幣陸仟元。
二、十二平方公尺（約三點六坪）以內者收新台幣陸仟元，外鄉鎮收新台幣壹萬貳仟元。
三、本鄉列管之一款低收入戶及無主屍體免費以示體卹，惟其埋葬地點由本所指定，不得任意選擇。
四、本鄉列管之二款低收入戶減收使用費百分之五十以示體恤。
	第九條　使用大南示範公墓或太平社區公墓、太興社區公墓及太和社區公墓之墓基收費標準如下：
一、未及八平方公尺（約二點四坪）者參仟元，但外鄉鎮民收新台幣陸仟元。
二、十二平方公尺（約三點六坪）以內者收新台幣陸仟元，外鄉鎮收新台幣壹萬貳仟元。
三、本鄉列冊各款低收入戶及無主屍體免收使用費，惟無主屍體其埋葬地點由本所指定，不得任意選擇

	修正第三款、刪除第四款
為體恤經濟貧困家庭，凡列冊低收入無論一二三款戶免收使用費

	第十條　申請使用本鄉大南示範公墓及太平社區公墓、太興社區公墓及太和社區公墓之墓基以居住本鄉轄內居民為限，外鄉鎮居民申請使用者，依收費標準加收一倍之使用費。但曾居本鄉而現居他鄉死亡者，卻歸宗返鄉安厝使用本墓基，能提出有力証明文件，得比照本鄉居民收費。
	第十條　申請使用本鄉大南示範公墓及太平社區公墓、太興社區公墓及太和社區公墓之墓基以居住本鄉轄內居民為限，外鄉鎮居民申請使用者，依收費標準加收一倍之使用費。但曾居本鄉而現居他鄉死亡者，卻歸宗返鄉安厝使用本墓基，能提出曾設籍本鄉除戶謄本或其他有力証明文件，得比照本鄉居民收費。
	明確規範現居他鄉欲返鄉歸宗，比照本鄉居民收費需檢具證明文件

	第十五條　使用公墓納骨堂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大南示範公墓納骨堂：
 （一）安置於地下室者，每具新台幣壹萬元。
 （二）安置於第一、二樓單號排者，每具新台幣貳萬元。
 （三）安置於第一、二樓雙號排者，每具新台幣壹萬伍仟元。
 （四）安置於第三樓者，每具新台幣貳萬元。
 (五)暫存寄放骨甕者，每具新台幣陸仟元，期間以一年為限。
二、太平社區公墓納骨堂：
 （一）安置於第一樓者，每具新台幣貳萬伍仟元。
 （二）安置於第二樓者，每具新台幣貳萬伍仟元。
三、本鄉內居民因公殉難運回之骨灰，免費供其使用。但以本所指定之位置為限。
	第十五條　使用公墓納骨堂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大南示範公墓納骨堂：
 （一）安置於地下室者，每具新台幣壹萬元。
 （二）安置於第一、二樓單號排者，每具新台幣貳萬元。
 （三）安置於第一、二樓雙號排者，每具新台幣壹萬伍仟元。
 （四）安置於第三樓者，每具新台幣貳萬元。
[bookmark: _GoBack] (五)暫存寄放骨甕者，六個月以內每具新台幣肆仟元，逾六個月以上一年以內，每具新台幣陸仟元。
二、太平社區公墓納骨堂：
 （一）安置於第一樓者，每具新台幣貳萬伍仟元。
 （二）安置於第二樓者，每具新台幣貳萬伍仟元。
三、本鄉內居民因公殉難運回之骨灰，免費供其使用。但以本所指定之位置為限。
	修正第一款第五目
暫存寄放骨甕費用，分六個月及一年以內分別計價，以彈性應用。

	第十五條之一  前條經選定塔位後，除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外，不得任意變更，如有必要應申請核准，並重新繳納使用費。
  前項使用費，存放未滿一年者得補差價(限乙次)，並加收新台幣貳仟元手續費，一年以上未滿五年者繳交使用費總額二分之一，超過五年者繳交全部數額。
	第十五條之一  前條經選定塔位後，除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外，不得任意變更，如有必要應申請核准，並重新繳納使用費。
  前項使用費，存放未滿一年者繳交新台幣貳仟元，一年以上未滿五年者繳交新台幣伍仟元，超過五年者繳交新台幣壹萬元；外鄉鎮民加倍收費。
前項原存放價位與現時價位兩者差價，高於前項移位使用費，依前段差價收費。
	修正第二項、新增第三項
為建立合理收費制度，避免輕重失衡，重新修訂移位使用費收標準，以及價差衡量機制。

	第十六條　申請使用本鄉納骨堂，以居住本鄉轄內居民為限，外鄉鎮居民申請使用者，依收費標準加收一倍之使用費，但曾居本鄉而現居他鄉死亡者，卻歸宗返鄉安厝使用本鄉納骨堂，能提出有力証明文件，得比照本鄉居民收費。
	第十六條　申請使用本鄉納骨堂，以居住本鄉轄內居民為限，外鄉鎮居民申請使用者，依收費標準加收一倍之使用費，但曾居本鄉而現居他鄉死亡者，卻歸宗返鄉安厝使用本鄉納骨堂，能提出曾設籍本鄉除戶謄本或其他有力証明文件，得比照本鄉居民收費。
	明確規範現居他鄉欲返鄉歸宗者，比照本鄉居民收費需檢具證明文件

	第十七條　本鄉列管之一款低收入戶減收使用費百分之七十五，二、三款低收入戶減收使用費百分之五十，以示體恤。
	第十七條　本鄉列冊各款低收入戶，能提出證明文件者，免收使用費。
	為體恤經濟貧困家庭，凡列冊低收入戶無論一二三款均免收使用費

	第二十六條　改葬洗骨應行消毐，撿骨後原墓應整平，並燒毀古棺，清理其他一切污廢物。
	第二十六條　改葬洗骨應行清潔消毐，撿骨後原墓應整平或敲毀打除，並清理(除)古棺及其他一切污廢物。
	修正墓地起掘檢骨應盡義務




